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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2020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院長麗君                                 記錄：蘇蕾均 

出席人員：教經系洪福財主任、教經系陳宏彰老師、課傳所趙貞怡主任 

課傳所周淑卿老師、教育系徐超聖老師、幼教系盧  明主任 

幼教系劉秀娟老師、特教系詹元碩主任、特教系陳介宇老師 

心諮系蔡松純老師、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王安民老師 

校外委員：國立台灣大學師培中心 徐式寬教授 

           財團法人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會王宇生執行長 

學生代表：教育系湯佩潔同學 

 

請假委員：教育系林偉文主任、心諮系孫頌賢主任 

 

 

案由一 特殊教育學系「兒童整合療育實務」學分學程之課程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特殊教育學系「兒童整合療育實務」學分學程課程科目因應本系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學分學程科目調整如下： 

(1)實務課程：社會情緒療育領域，原「行為改變技術」更名為「正向

行為支持」。 

(2)實務課程：肢體動作療育領域，原「知覺動作訓練」更名為「功能

性動作訓練」。 
二、 本案業經 108年 12月 17日特殊教育學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

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茲檢附特殊教育學系「兒童整合療育實務」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如附件 1，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如附件 2。 

決議 
建請修正課名也附上課程大綱，以利確認更名後與教學內容之適配性。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2 
 

 

案由二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大綱」，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係依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第五點辦理。 

二、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課程資訊如下： 

三、 本案業經 108.11.26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在案（請參閱附件三）。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協同教師 教學大綱 

空間資訊技術用及實習

（3學分） 

蔡元芳、柯榮晉 請參閱附件一 

都市及區域規劃實習 

（2學分） 

王安民、高宏軒 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 

一、 課程大綱請附上業師之專業背景資料，以利學生理解授課業師專長。 
二、 「空間資訊技術用及實習」此課程之評分方式缺少比重分配，建請補上。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案由三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擬調整學士班「文教事業經營實習」課程名稱調整為「文教
事業經營實務」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學士班「文教事業經營實習」課程名稱擬

調整為「文教事業經營實務」，由於該課程實施方式由任課教

師自行決定，為不縮限授課教師之教學規劃與方式，建請調整

課程名稱為「文教事業經營實務」。課程大綱如附件 1。 
二、 本案業經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

程委員會議(108.11.25)決議通過，如附件 2。 

決議 

一、 建請課程大綱中「實習」皆改為「見習」。 
二、 建請課程英文名稱「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racticum」

中的 Practicum改為 Practice。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13:30 散會 




